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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情况的说明  

 

  一、我市执行的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计息规定 

  根据原国家劳动部办公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劳办发〔1997〕116号）

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缴费年度结束后，应对职工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包括当年缴费额、实际缴

费月数、当年利息额、历年缴费累计结转本息储存额等。个人账户利息按每年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

记账利率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等因素确定并每年公布一次。 

  据此规定，每年年初省级社保部门公布我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后，我市社保部

门对上一年度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进行调整。在记账利率公布前暂按上上年度的利率计息，个人账

户结算适用上上年度的记账利率，在记账利率公布后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进行全年度结算。如果

上年度利率高于上上年度利率，调整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显示增加金额，反之，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余额会显示减少。 

  二、2009年度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调整情况 

  广东省社保局《关于2008年度全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记账办法的通知》（粤社保〔2009〕34

号）规定，2008年度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加权平均存款利率3.92%计算利息。2010年1月12日广东省社

保局下发《关于2009年度全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记账办法的通知》（粤社保函〔2010〕9号）， 

2009年度全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息期为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计息利率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2009年城乡居民整存整取一年期存款利率2.25%计算。因此，养老保险个人账户2009年度记

账利率较2008年度下降，即年利率由3.92%下降为2.25%，折算成月利率由3.209 ‰调整为1.856 ‰。 

  2月22日，我局对2009年度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进行了调整，若参保人在2月22日之前曾经

查询过本人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当时2009年度的利息是暂按2008年度的记账利率3.92% 计算

的，则2月22日2009年度记账利率执行后，参保人再查询就会发现个人账户余额显示减少了。 

  三、参保人产生疑虑的原因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调整机制与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调整机制不同。 

  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并且在颁布后执行，存款利率对利率调整决定颁布后的

计息期有效；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由省社保部门每年年初公布，记账利率对公布时的上一年

度有效。 

  参保人普遍接受并习惯了银行存款的利率调整机制，并由此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调整而

造成的个人账户余额变动产生了误解。再加上2009年度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率下调，所以引起了

参保人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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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4年10月起，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存款利率持续走高，以一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为例， 

经8次加息，利率由2002年2月21日前的1.98%增加到2008年10月9日前的4.14%。2008年10月9日起，人

民银行不断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经4次减息，一年期整存整取利率由2008年10月9日前的4.14%下降为

2008年12月23日至今的2.25%。 

  四、我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范，社保基金只存银行和购买国债 

  我市历届市委、市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高度重视，从1998年起就按照国家规定全面执行“收

支两条线、财政专户存储”的规定，社保基金只存放在银行或购买国债。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分别核

算、分别管理，个人账户基金的利息全部归个人账户基金所有。每年社保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都由审

计部门进行审计监督，2006年国家审计署对我市社保基金管理情况审计后，做出了“基金运行安全、

平稳”的评价。从2004年起，社保基金的年度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均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接受人大

的审议。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我市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682.24亿元，其中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

金累计结余511.99亿元。累计结余的682.24亿元之中，国债存量为19.33亿元，其余为银行存款，其中

三年期定期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量的87.7%。 

  五、感谢参保人的关注和质疑，对个人账户利息显示方式作改进 

  社会保险基金是参保人的“养命钱”，个人账户更与每一个参保人直接相关。社保基金管理需要

大家的关心和重视，参保人都来关注社会保险政策，关心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经常了解和查询个人

账户的情况，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我局的工作是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我局感谢“老水

牛”等参保人（网友）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为避免因利率调整而产生的误解再次发生，我局将对个人账户余额查询的显示方法作出改进，在

省社保局未公布当年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前，参保人查询个人账户余额将只包括上年度的个人账户本息

储存额和当年个人账户缴费额。省社保局公布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年度记账利率后，我局将通过媒体及

时向参保人通报有关情况，保障参保人的知情权。 

  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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